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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酬勞制度相關疑義問答集 

（105 年 8 月修正） 

本次新增或修正之題次係以紅色字樣標示 

一、 員工酬勞 

(一) 為何員工酬勞應予以費用化？  

答： 

1.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以下簡稱IFRS 2）「股

份基礎給付」規範，在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中收取

或取得之商品或勞務不符合認列為資產之條件時

（如員工之勞務提供），應將其認列為費用。 

2. 另依經濟部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司法第235條及

第235條之1後，盈餘分派係股東之權利，公司依

章程分派員工酬勞，應列為當年度費用。 

(二) 有何配套措施以協助企業留住人才？ 

答：為降低員工酬勞以費用認列對企業之衝擊，金管

會已推動多元化之員工獎酬措施以協助企業留才

之用，包含放寬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價格限制及放

寬庫藏股轉讓員工之價格限制之規定，並引進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等。 

(三) 公開發行公司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者，其計算股數之

基礎為何？是否應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  

答： 

1. 上市(櫃)公司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者，其計算股數

之基礎，為董事會決議日前一日收盤價。 

2. 非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

者，其計算給予員工股數之基礎，應依前目規定

辦理；若無市價者，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二

號(IFRS 2)「股份基礎給付」之規定以評價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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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評估公允價值。 

3. 考量股數計算時點已改為董事會決議日前一日，

不再受股東會決議盈餘分派之除權息影響，故計

算股數時不再考量除權除息影響。 

 

(四) 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分配金額有變動之處理 

1. 董事會決議之員工酬勞金額與原估列金額有差異

時，財務報告如何處理？ 

答：年度終了後，董事會決議發放之金額與財務報告

原估列金額有重大變動，即其變動金額達證券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重編財務報告之標準

者，應重編財務報告；若變動金額未達重編財務

報告之標準者，得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 

2. 股東會決議之員工酬勞金額與原估列金額有差異

時，財務報告如何處理？ 

答：如財務報告原認列之員工酬勞金額因股東會決議

有重大變動，其差異金額應依會計估計變動處

理，列為次年度損益，不影響原已承認之財務報

告案。 

(五) 員工酬勞之會計處理及揭露 

1. 員工酬勞之會計處理及揭露之規範為何？ 

答：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除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二號(IFRS 2)「股份基礎給付」規定於附註揭

露相關資訊外，並應依金管會 105 年 1 月 30 日金

管證審字第 1010001900 號令之規定，於財務報告

附註揭露以下資訊：  

（1）章程所規定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定額

或比率，並敘明可自公開資訊觀測站等管道查詢

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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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2）本期估列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

列基礎、配發股票股數計算基礎及實際配發金額

，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3）前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

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股價），若其與認

列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

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2. 企業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時，員工酬勞金額應如何

估列？ 

答：企業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時，得以截至當期止之稅

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前利益乘上公司章程所

定之定額或比率估列員工酬勞金額；惟若公司章

程所定之比率係以區間表示者，期中財務報表則

應以最佳估計之成數估列，並應於財務報表附註

揭露其估列依據，且各期估列方法應一致採用，

若有不一致之情事，應於財務報表附註說明不一

致之原因。 

 

3. 員工酬勞之帳務處理是否有獨立之會計項目列

示？ 

答：（1）公司應依員工酬勞其費用性質列於營業成本

或營業費用項下之適當會計項目，並無獨立

會計項目。 

（2）公司應於年度個體財報之權益變動表中以附

註方式揭露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金額，並

敘明已於綜合損益表中扣除；若無子公司

者，則於年度個別財務報表之權益變動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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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4. 員工酬勞金額是否應攤入存貨成本？ 

答：公司可依技術上是否可行決定是否將員工酬勞費

用化金額攤入存貨成本，惟會計處理應一致。 

 

5. 員工酬勞若可能發放股票，於計算每股盈餘時，

是否應將可能發放股票之股數視為潛在普通股，

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作為計算稀釋每股

盈餘之基礎？ 

答：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

公司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3 號（IAS 33）「每股盈

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答集規定辦理。 

 

(六) 員工酬勞所得稅問題 

1. 公司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得否以費用列支？ 

答：依財政部 96 年 9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31390

號令規定，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員工酬勞之

金額如非由公司本身之股票或其他權益商品價格

決定者，公司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得以費

用列支。 

2. 員工所配領股票部分於申報個人所得稅時之課稅

基礎為何？ 

答：依財政部 99 年 3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09900025480

號令規定，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應依該部 98 年

11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109680 號令規定，於

交付股票日按標的股票之時價計算員工薪資所

得，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辦理扣繳。嗣後財政

部有新規定，則應依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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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寬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價格之限制 

(一) 公開發行公司擬發行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章程及決策程序應如何辦理？ 

答： 

1. 章程應訂定事項 

（1）員工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數額。 

（2）以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已發行股

份總數 1/2 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 2/3

以上同意）後，始得發行。 

2. 股東會議案內容： 

（1）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應列舉說明發行單位總

數、每單位得認購之股數、須發行之新股總數

或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須買回之股

數、認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認股權人

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股數、辦理本次員工認股

權憑證之必要理由及對股東權益影響等事項，

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2）有關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部分，應於股東會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

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而在未來發行價格尚未

確定之下，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估列可

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必要時得洽詢專家意見。 

(二) 公開發行公司擬發行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其認股價格及發行限額規定為何？ 

答： 

1. 認股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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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櫃）公司認股價格得低於發行日標的股

票之市價。 

（2）興櫃股票、未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其認股價格得低於每股淨值。 

2. 發行限額：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第56條之1第1項

申報發行認股價格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數額及前各次依同條規定發

行且流通在外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總數，

加計依第60條之2申報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及前各次已發行而尚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

且加計發行人依第56條第1項申報發行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得認購股份數額及前各次員工認股權憑

證流通在外餘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5

％。 

3. 單一認股權人認購低於市價（淨值）之認股權憑

證之限制 

（1）公司依處理準則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

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

三，且加計發行人依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

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2）公司於計算累計給予單一員工之數量限額時，

應將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

量累計綜合計算（如員工中間離職後又回任，

該員工前已取得之數量仍應包含累計計算）。其

計算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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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有關員工認股權憑證部分，係包含尚在有效

存續期間內之已執行及未執行認購股數之累

計數量，惟已執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如其執

行時間已逾 5 年者，得不計入累計給予單一

員工之數量限額內。另公司可於取得員工同

意後註銷原已配發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其已

註銷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可不計入單一認股權

人得認購數量之限額內。 

乙、有關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分，係包含所有取

得已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數量及尚未達成既

得條件之股份數量，惟如公司依處理準則第

60 條之 1 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因員工未達

成既得條件依發行辦法之約定收回或收買已

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辦理變更登記，

其員工被收回或收買之股數可不計入單一認

股權人累計取得數量之限額內。另已達成既

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如其既得時間已

逾 5 年者，得不計入累計給予單一員工之數

量限額內。 

4.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是否符合規定限額之計算 

（1）未折價發行 
本次發行得
認購股份數
額(A) 

已發行股份
總數(B) 

本次發行得
認購股份總
數上限(C)=

已發行股份
總數
(B)×10% 

前各次員工
認股權憑證
流通在外得
認購股份餘
額(含折價及
非折價)(D) 

已發行而尚
未達既得條
件之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股數(E) 

本次及前各
次員工認股
權憑證流通
在外餘額得
認購股份總
數，加計已發
行而尚未達
既得條件之
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合計
數上限(F)=

已發行股份
總數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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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C)=             股； 

且(A)＋(D)＋(E)=          股≦(F)=                    股 

 

（2）折價發行 
本次發行得
認購股份數
額(A) 

已發行股份
總數(B) 

前各次以折
價發行且流
通在外得認
購股數總額
(C) 

已發行而尚
未達既得條
件之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股數(D) 

本次及前各
次已發行且
流通在外折
價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
得認購股數
加計已發行
而尚未達既
得條件之限
制員工權利
新股合計數
上限(E)=已
發行股份總
數(B)×5% 

前各次員工
認股權憑證
流通在外得
認購股份餘
額(含折價及
非折價)(F) 

      

(A)=           股＋(C)=       股＋(D)=       股≦(E)=       股； 

且(A)+(D)+(F)=            股≦(G)=                股 

(三) 公司經股東會決議以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認股價

格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其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及完成發行之時程為何？ 

答：公司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 1 年內分次向金管會申

報發行認股價格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員工認股

權憑證，其發行期間，依處理準則第 56 條第 2 項規

定，自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不得超過 1 年。 

(四) 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條件中可否增加附市價條件之

給與？ 

   答：1. 依據處理準則第 53 條規定，上市或上櫃公司申報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其認股價格不得低於發行

日標的股票之收盤價。公司如為有效激勵員工，

發行訂有附市價條件給與之員工認股權憑證，限

制股價超過一定條件始得執行認股權，並於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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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股辦法中訂明，尚無不可。 

2. 發行前揭條件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其會計處理應

依 IFRS 2 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答集之規定辦理。 

(五) 員工酬勞應認列為費用，有關企業採員工認股權憑證

作為獎酬方式之相關會計處理及揭露為何？ 

答：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應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

答集之規定辦理。 

(六) 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賦稅問題 

1. 公司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所認列之酬勞成本得否以費用列支？ 

答：依財政部 93 年 4 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1437

號令規定，公司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發放對象為本公司員工者，自

93 年 1 月 1 日起，採用公平價值法或內含價值法

計算及於各年度認列之酬勞成本，於申報營利事

業所得稅時，可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71

條規定核實認定為公司各年度之薪資支出。嗣後

財政部有新規定時，則應依照新規定辦理。 

2. 員工行使員工認股權者，於申報個人所得稅時之

課稅基礎為何？ 

答：依財政部 93 年 4 月 30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1436

號令規定，個人行使員工認股權者，執行權利日

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部分，應計

入執行年度之所得額，依法課徵所得稅，前揭有

關「時價」之認定應依財政部 101 年 5 月 24 日台

財稅字第 10100069320 號令規定。嗣後財政部有

新規定時，則應依照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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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寬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者轉讓價格之限制 

(一) 上市上櫃公司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

予員工，有關公司章程、股東會決議及轉讓股數限額

規定為何？ 

答：1. 章程及股東會決議事項：公司應於章程中訂定，

以低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時，應於

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議（即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 2/3 以上之同意）。 

2. 股東會議案內容：該次公司股東會召集事由中應

列舉並說明轉讓價格、轉讓數量、折價比率、對

股東權益影響等事項，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3. 轉讓股數限額：歷次股東會通過且已轉讓予員工

之股數累計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 5%；單一認股員

工認購股份累計不得超過 0.5%。 

(二) 上市上櫃公司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

予員工，買回股份及轉讓程序應如何辦理？ 

答：1. 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公告申報程序，先買回公司

股份。 

2. 買回股份後，於轉讓期限內（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依公司章程規定，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議

通過低價轉讓員工。 

3. 轉讓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相關資料後，即可

檢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料、收足股款聲明

書、銀行餘額證明及公司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等

相關資料逕向集保公司辦理過戶，毋須事先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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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備查場外交易。 

(三) 公司買回庫藏股之會計處理及揭露 

1. 有關企業採庫藏股轉讓給員工作為獎酬方式之相

關會計處理規定為何？ 

答：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

公司應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答集之規定辦理。 

2. 企業是否得以買進庫藏股當時股價（即公司買進

成本），作為庫藏股轉予員工之薪資費用計算基

礎？ 

答： 

（1）按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規定，企業以權益

工具轉讓員工者，其勞務成本之計算，應依「給

與日」之「認股權」公允價值衡量，並認列為

薪資費用，其中「給與日」須為認購價格及股

數均已確定之日（通常為董事會通過之日）。因

庫藏股買進日，員工認購價格及股數尚未確

定，故並非「給與日」。 

（2）另考量企業通常在股價低迷時以較低成本購入

庫藏股，倘企業為降低薪資費用之認列，擬以

貼近庫藏股之購入成本做為認購價格，建議企

業宜儘早確定員工認購相關方案，安排其董事

會召開之時點貼近庫藏股購入日（使給與日股

價貼近認購價格）。 

(四) 公司買回庫藏股之賦稅問題 

1. 員工認購庫藏股是否有所得稅課徵之問題？ 

答：依財政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100069320

號函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公司法規定，將收買

之股份轉讓予員工，依公司法第 167 條之 3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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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者，以可處分日

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員工認股價格之差額部分，

計入可處分日年度員工之所得額，依法課徵所得

稅。嗣後財政部有新規定時，則應依照新規定辦

理。   

2.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庫藏股轉讓予公司員工，於申

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所認列之勞務成本得否以費

用列支？ 

答：依照財政部相關規定辦理。 

四、其他獎酬措施 

(一) 有關股東以自有持股信託孳息轉讓員工作為獎酬方

式之相關會計處理為何？ 

答：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應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

答集之規定辦理。 

(二) 企業辦理現金增資保留由員工認購之相關會計處理為

何？ 

答：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辦理現金增資，依公司法第 267 條第 1 項規定，保留

10%至 15%股份由公司員工認購之會計處理應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答集之規定

辦理。 

(三) 有關股份基礎給付協議反稀釋條款之會計處理為何？ 

答：股份基礎給付協議反稀釋條款之會計處理，上市、上

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應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答集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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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聯屬公司間或股東提供之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之會

計處理為何？ 

答：有關聯屬公司間或股東提供之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之會

計處理，上市、上櫃、興櫃及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

發行公司應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及會計基金會

IFRS 問答集之規定辦理。 

 


